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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类身体在自然与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分析人们的身体观念、
身体参与度和体育开展以及体育权确立之间的关联。人们对身体所持有的观念决定体育的活跃程度以

及竞技体育的发展高度。人们对身体过多禁忌和过度开放都会限制体育的发展。身体禁忌权的收拢和

开放权的行使让体育权利的属性也得以延展。对体育权利属性界定的过程同时也是对身体权利属性界

定的过程。总体而言,禁忌是身体权和体育权的自然属性,开放是身体权和体育权的社会属性,而无

论禁忌还是开放都需要借助于法律规制手段,在此过程中,法律通过赋权的方式对身体权和体育权进

行固化和确证,也使其具有了法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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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总是以身体为基础展开,体育权利亦是

身体权利的延伸。离开身体的开放,体育将无从

谈起;而离开对身体的尊重,任何体育权利都是

虚置。正如有学者所言,“运动总伴随着对身体

的肯定、信赖和期待。”[1]身体的禁忌与开放是体

育发展方式和发展高度的决定因素。当人类处在

普遍的身体禁锢的时代,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是

缺乏发展空间的。人类之身体是展现体育魅力的

物质基础,释放身体能量要不断打破身体禁忌,
而这仅仅靠个人力量无法实现,需要国家和社会

的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并且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

进行赋权与确证。总之,身体不再专属于个人。
个人在社会中展示身体魅力的同时,也获得身体

的社会美誉度与认可度,从而也确证了身体的开

放权,体育权利的属性也由此得以延展。但是身

体的开放性也同样需要国家利用法律的力量进行

规制,并对身体及体育权利进一步界定。

  故此,界说体育权利属性,也是界定身体归

属性的过程。那么,身体属于谁? 在自然意义上,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亦终将归自身支配;在社会

意义上,人们在处置身体时又不得不考虑法律、
伦理、习俗等因素[2]。竞技体育的发展高度取决

于身体能力,更取决于身体权的行使。如果人们

对身体权的理解过于狭隘与保守,就会忽略社会

因素而禁锢身体的社会属性,最终限制体育的发

展。无论从个体还是从社会群体角度来看,人权

都是人固有的权利,不过,只有在落实人权保障

制度的条件下,才能自由行使这些权利。如何才

能打破身体的禁忌,需要人们学会正确认识和行

使身体权及体育权,需要借助法律的权威和强制

性。反过来,法律通过赋权和确证的方式进一步

固化了身体及体育权,也使得身体及体育权利具

有了法律属性。基于此,笔者将从自然、社会、
法律三个层面对身体及体育权利属性进行界定。



第5期 张 训:禁忌、开放与规训:身体及体育权属性界说

1 禁忌:身体及体育权的自然属性

1.1 一切权利从身体禁忌权开始

人的 身 体 首 先 是 自 然 的,然 后 才 是 社 会

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

命的个人的存在。”[3]对于身体禁忌,有学者将

其描述为身体和灵魂的混合体,认为 “身体是

灵魂的寓所,为了保护灵魂也就是生命不受伤

害,人的身体有很多禁忌。”[4]人们对自己身体

的禁忌是一切权利的开始,而群体组织对每一

成员身体的敬畏则是身体权利能否实现的社会

基础,舍弃这些基础,身体权将不复存在或者

至少得不到有效保护。体育是一种身体外在的

实践活动,起源于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对自己身

体的欣赏和对身体能力的展示。体育权利的禁

忌性是身体权禁忌性的自然延伸。人们愿不愿

意将身体投放到体育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中,

应当听取自己身体的意愿。

现代社会文明及价值观已消解了一些关于身

体禁忌的传统观念,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开放具

有了更多重的选择。当然,决定是否开放自己的

身体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这属于身体禁忌权的

内向性表达,即人有权选择划定自己身体的禁忌

范围。另外,身体禁忌权还具有外向性特征,即

人拥有回避或者排斥他人无端触碰的权利。避免

和异性身体随意接触是人的动物性消解的基本判

断准则,也是人类羞耻心趋向社会性的表达。正

如英国动物学家莫里斯所言,“成人的身体接触

含有性的联想。”[5]身体上的远离是人类文明的一

种标志。异性陌生人之间的身体疏离并非仅仅是

生理上的反应,还同时是一种心理暗示。这种反

应和暗示映射在群体当中,就会表现为一种社会

行为和社会关系。

身体禁忌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一定的

弹性和张力。身体禁忌权弹性的产生与大小从根

本上受制于人类的群聚性与社会性,人在社会关

系中活动不可避免地需要作出一定的身体权利的

让渡,譬如在理发、就医等过程中,需要接受适

当的身体接触行为。而对运动员等特殊职业人员

来说,还需要进一步释放身体禁忌权利。对于社

会整体而言,正是每个人让渡自己部分的身体自

由,才促进了生活的丰富性与社会的文明程度。

1.2 体育权是对身体禁忌权的节制

身体禁忌权弹性或张力的指向也是双向的,

其既针对权利主体,也针对义务主体。体育活动

需要参与主体破除一定的身体禁忌,接受必要的

身体接触。一旦运动员踏入运动场,就意味着同

时将自己的身体部分地交付给了运动场。体育活

动中,对他人身体的触碰亦限定在必要且合理的

范围内。比如通过拉扯掉对方短裤的方式来阻止

对方的进攻,这种行为不仅有违体育道德,还侵

犯了他人的身体禁忌权。再如,运动员与异性教

练员、医务人员等之间,其身体接触应以必要的

技艺传授、身体恢复、机体治疗为界限,任何超

越此限度的身体接触都是对他人身体禁忌权的侵

犯。如果侵犯他人身体禁忌权,轻者遭受嫌恶和

抵触,重者会迎来防卫或反击,甚至会受到公权

力的干涉。

身体权利主体需要以行为的方式表达权利意

识。“身体自由的拓展是需要透过实践进行体验

的。”[6]人在征服、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向往自由

的意志不断加强,身体释放出的能力亦不断提

升。可以说,身体是人通向自由之路的 “本钱”,

体育是人释放天性的平台,而身体及体育之资本

的积累需要寻求更为自由的空间。其中,作为人

类释放灵魂的活动实践之一,体育是人生命的自

由自觉的运动[7]。总之,身体禁忌并非意味着封

闭和保守,反而意味着宽容和进步。

2 开放:身体及体育权的社会属性

身体禁忌权意味着身体主体的可选择性,而

开放本就是选择的一个方向。只不过,与身体禁

忌的含蓄与克制相较,身体开放意味着身体交往

和活力释放。身体禁忌权强调人类个体的主体性

及其对自我身体的主导性,而身体的开放则更多

强调身体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对于身体主体来

说,禁忌权更多体现主动性,而开放则意味着自

我克制,表现为一定的被动性;对于社会或者群

体而言,禁忌意味着身体权利主体的隐忍与禁

锢,而开放则意味着尝试交往与展示,表现为一

定的主动性。倘若身体的开放带有更多的外力制

约,它就会更多地体现被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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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身体开放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让步

权利和义务本就是相互匹配的,人们在享受

社会共同体带来的权利惠泽的同时,需要付出相

应的义务。在关乎身体及体育的权利预设空间

中,身体不再专属于自己,或者说身体必然会因

为交往而沾染上社会属性。个体之所属整体可以

根据安全或者发展需要对个体的身体加以利用。

正如有人指出,“人身体所具有的能量是国家所

能控制的一种最原始的资源,国家迫使个体本身

也参与到国家、民族威望的构建中。”[8]

身体首先是自己的,同时又是社会的。禁忌

乃身体及身体活动的自然属性,开放是身体及身

体活动的社会属性。开放是人类社会组织对成员

身体上的要求与约束,人们享受到社会组织对身

体保护的同时,也要为此放弃一定的身体权益,

这也是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体现。尤其在竞技体

育领域,行业准则和规范成为规范运动员行为的

“栅栏”。譬如运动员服药可以让身体承受更多的

疼痛,但是服用兴奋剂等药物,其身体及体育权

行使触及体育行业底线乃至危及体育事业发展,

该行为就会被明令禁止。再譬如,体育社团可以

通过行业禁令的方式防止运动员之身体权利行使

的异化问题。对于中国男子足球队在2018年中

国杯国际锦标赛上的拙劣表现,新华社评论道:
“当球员的纹身、发型和绯闻远比其球技更能吸

睛,当球员开始越来越像娱乐明星,中国足球便

只能付出停滞不前、甚至战意消退、战力下滑的

代价。”[9]随后中国足协颁布了 “纹身禁止令”。

纹身看似是个人对自己身体的自由支配行为,但

于代表国家出征的运动员而言,这关乎集体、国

家的形象及荣誉,其对身体的使用权自然要受到

相应的管制与约束。再譬如,崇尚武力是人类的

天性,但也要避免过于激烈的身体对抗演绎成血

腥的身体暴力活动。要加强规训和约束身体,将

身体权限制在健康有益的发展方向上,逐步打造

有难度、有高度、有新意、有审美情趣的体育

竞赛。

不同的运动项目,让渡身体禁忌权的范围不

同。低要求的让渡如按照某些项目的竞赛规则,

运动员必须穿着较为裸露的制式服装。高要求的

让渡如拳击、格斗比赛等,运动员需要将身体交

付给赛场,以接受体育规则之内的身体伤害。对

于竞技体育而言,运动员的身体是基础,通过训

练而习得的技艺只是提高成绩的辅助手段,因而

保护运动员身体是竞技体育的根本。身体保护也

不单单是运动员个人的事情,其会牵涉到其所属

的体育俱乐部、体育组织、体育行政机构乃至国

家。随着体育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运动员身

体还会涉及保险等商业事宜,成为保险公司等密

切关注的对象,运动员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自然也

将会受到各方的制约。

2.2 开放的隐忧与克制

国家以及社会促成身体权的形成,为体育权

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过于强调身体

权的社会属性也可能造成权利的萎缩,尤其当工

业化和政治化运动介入时,这种担忧可能会演绎

成现实。以外交政治为例,体育既可以作为一种

恰当的外交手段,提升国家的影响力和综合国

力,也可以成为被政客玩弄的对象。诸如美苏之

间的互相抵制奥运事件,将民族之间的极端歧视

和仇恨蔓延到运动场上,极大侵犯了人类的体育

权利,限制了体育的国际化进程。曾有学者说

“人类历史是身体的历史”[10],其实,人类历史

更是体育的历史。在原初意义上,奔跑、攀爬、

嬉戏以及专属于人类的劳动均是体育运动形式,

可以说,任何对体育权的伤害最终都会落到对身

体权的伤害上。

身体社会化往往也是身体被物化的过程。运

动员的身体及体育权的社会属性在泛化,其身体

不仅作为一种资源随时被国家无偿征召和使用,

有时还要面临体育组织、体育社团、体育行政机

构的 “盘剥”。体育组织处于掌控体育运动资源

的优势地位,其往往会打着 “为社会利益或者集

体利益”的名义压榨运动员的身体权及体育权。

恰如有人指出: “体育组织利用其赛事组织权,

在与运动员签订的工作合同中经常规定大量片面

保护俱乐部和体育组织利益的条款”,“这种条款

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限制或者约束运动员的行

为”[11]。这就是身体开放、参与的代价的具体表

现。在社会学语境下 “主导群体已经掌握了社会

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12]即使如此,也不

主张运用 “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

8



第5期 张 训:禁忌、开放与规训:身体及体育权属性界说

偷盗、装傻卖呆、诽谤、暗中破坏等等”之 “弱

者的武器”[13]进行个体式的抗争,而是要学会正

视,并积极面对,寻求协商,特别是获取法律的

帮助。因为 “法律使强者丧失了一部分力量,又

使弱 者 获 得 了 一 定 力 量,从 而 达 成 某 种

均衡。”[14]

总之,身体的开放是权利行使的应有之义,

是权利获得效益的基本前提,是人之社会化的必

然,也是人类个体寻求社会庇护不得不做出的让

步,但由身体权作为基础成分的体育权更多涵摄

的是权力庇护,而非权力掠夺。无论体育组织还

是国家,均应竭力关照到每一个个体,不应弱化

而是要强化他们的身体权。

3 规训:身体及体育权的法律属性

3.1 法律的赋权与确证

法律规范的完善让身体规训变得越来越具有

条理性和可操作性。人们基于身体对其所属集体

组织过度管控所表现出的反抗越来越理性,在不

断减少非理性对抗方式,尽可能通过法律渠道维

护身体权益。可以说,法律是身体权得以形成和

巩固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了身体权之

法律属性。

在法律层面,权利也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

例如刑法规定侵犯人们的身体健康权的犯罪行

为,其实就是通过其侵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主体

表现出来的。身体权中所涵摄的健康、自由以及

生命等内容需要置于社会及法律关系中才有意

义,但需要人们将身体之动静外化为行为才具有

社会评价意义。譬如独自在与外界隔绝的空间里

的身体动静很难被评价为行为,也不会产生法律

效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

的行为,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

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

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的生存权利,要求

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

的支配。”[15]以此而言,只有身体行为才是法律

需要固化和保障的权利。

身体行为能力是个体参与到社会关系中并为

法律框定的一种实际行动能力,包括个体享受身

体权益并承担身体义务的能力,每个人会因为年

龄、精神状况以及身体状态不同而身体行为能力

不同。身体行为能力也不能简单地与民事行为能

力划等号。一般而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主要是从行为人的年龄状况和精神

状态两个方面进行界定的,而身体行为能力还受

制于权利主体的身体状况。故此,不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而不完全

身体行为能力者还包括身体残疾的人。给予身体

行为能力阙如或者受限者一定的身体救助与心理

疏导,以及额外的保护,必要时可通过限制其身

体自由的方式予以规制。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在

法律框架内展开。

与身体权利能力相比,体育权利能力并非人

人皆有或者至少不是人人相同,需要视个体的运

动专长、运动能力或者其参与的运动项目类别而

定。在广义上,人人都有体育的权利,甚至在法

律的推定意义上,所有的公民都拥有体育权利,

只是在特殊的体育运动领域,体育权利受制于身

体行为能力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竞技体育领

域,看似人人皆可涉足,但最终会演变成为少数

人的机会。而在专门针对残疾人等限制身体行为

能力者的体育活动中,完全身体行为能力者就会

失去参与的资格。从这个层面上看,完全身体行

为能力者的体育权利是受限的。因此,并非身体

行为能力受限制,就没有体育权利能力,或者身

体行为能力完整,就一定拥有体育权利能力。不

同年龄层次的人需要在与之匹配的年龄组别的运

动中获得体育权利资格。

目前,我国 《民法总则》明确提出 “身体

权”,其他如 《宪法》《刑事诉讼法》等亦就 “人
格尊严”“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人身自由”

等相关概念对 “人身权”进行了确定,由这些概

念能够推导出 “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内涵。不

过正如学者所言: “无论我国宪法还是体育法,
 

都不曾明确规定公民的体育权利,
 

从而使体育权

利仍归于推定权利。”[16]对身体权以及体育权的

确证尚需要借助于宪法这一根本大法和体育法等

专门性法律予以进一步落实。

3.2 法律的规制与引导

人们行使权利要符合一定的规范,在一定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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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进行。如何衡量身体禁忌和开放的程度是关

键,法律是最好的标尺。除了设置一些中性条款

起到宣示作用外,法律还可以设置大量的禁止性

或者命令性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明确的指引。

如梅洛-庞蒂所言 “我的身体才是有意义的

核心”[17],保障身体权是法律的基础机能,而身

体又是社会的,因而必然要求身体主体让渡一定

的权利,这需要法律明确身体权的受限程度与范

围。换言之,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在何种程度内

对他人的身体进行约束是合法且合理的? 不同的

时代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譬如在私权盛行的古

代,父母或者族长可以对晚辈的自由乃至生命做

出处置。现代社会,撇开国家公权可以合法剥夺

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不谈,即便在私权领域,法

律仍然考虑会赋予一些人对他人身体的处置权。

譬如基于他人的明确承诺、推定承诺,如参加正

规比赛的竞技者接受符合体育规则的伤害。再譬

如基于法律规定,《加拿大刑事法典》第43条规

定: “学校教师、家长或者处于家长地位之人,

为纠正受其照看的学生或儿童,使用武力,只要

武力在具体情况下系未逾越合理之程度,应视为

正当。”这些法律规定成为对他人身体使用暴力

的法律免责事由。

对于体育活动中的身体及行为进行规制,同

样需要借助于法律手段。以职业运动员与其所属

的体育组织机构的关系为例进行分析。每个人的

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的身体

更是稀缺,即便如此,运动员身体权的行使也需

要符合契约精神,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譬如对于

和某体育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的职业运动员而

言,其要重获同类项目之体育竞赛自由,需要买

断合同或者支付转会费。法律的公平性体现在对

运动员和其所属体育组织机构的同等保护和同等

制约上。在合同范围内,运动员可以要求体育俱

乐部提供 “上场”的机会或者有权拒绝参加不必

要的活动,体育俱乐部在运动员选拔、训练以及

安排比赛任务等方面也需要在契约内展开;反过

来,运动员也需要服从体育组织安排,参加必要

的体育比赛乃至商业活动,而不能自作主张,停

训、罢赛乃至 “失联”。此外,运动员和体育俱乐

部还要受到其共同所属的体育社团、组织或全国

性、区域性的体育行政机构等第三方干预。不过,

第三方机构不能做出以压榨或者压抑运动员身体

为目的的行政处罚或纪律处罚,也不能对体育俱

乐部做出违背事物和市场发展规律的处罚,而应

当将管控限制在身体及体育权的法律属性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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